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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艺文基金会会议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为规范基金会内部各项会议召开及管理，提高会议质量和工作效率，

特制订本制度。

第二章 会议种类、具体规则及内容、召开方式

基金会的会议包括理事会会议、监事会会议、理事长办公会议、秘

书长办公会议、专题工作会议、部门工作例会、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等，

所有会议的召开均根据《中华艺文基金会章程》，结合会议具体情况而

定。

理事会会议、监事会会议，执行《理事会会议制度》、《监事会会议

制度》。

一、理事长办公会

1、理事长办公会议根据工作需要由理事长提议召开，由理事长召集

并主持。

2、与会人员：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、各部门负责人，其他人

员根据需要列席会议。

3、会议内容：研究审议理事会决议重大事项的实施意见；研究基金

会工作方针及策略；布置工作任务；听取秘书长关于阶段性工作情况的

汇报；统筹安排阶段性工作，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问题、安排下一阶段工

作计划；专项工作的协调；审议项目及活动方案；研究讨论与会人员提

出的议案；研究决议提请理事会决定的事项等内容。

4、理事长办公会需形成会议纪要或审批报告，参会人员签字。

5、理事长办公会召开次数、会议内容、贯彻执行情况应纳入理事会

年度工作报告。

二、秘书长办公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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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秘书长办公会议原则每周召开一次，由秘书长主持召开。

2、与会人员：秘书长、各部门负责人，其他人员根据需要列席会议。

3、会议内容：听取部门负责人汇报上周工作进度及完成情况，协调

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困难，提出需要基金会领导协调解决的问题，布置

下一周工作计划等内容。

4、秘书长办公会需形成会议纪要或审批报告，参会人员签字。

5、秘书长办公会召开次数、会议内容、贯彻执行情况应纳入秘书处

年度工作报告。

三、专项工作会议

1、专项工作会议根据基金会需要不定期举行。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

秘书长、部门负责人主持召开。

2、与会人员：会议主持人指定人员参加。

3、会议内容：围绕专项工作具体情况而定。

4、专项工作会应形成书面会议纪要或审批报告，参会人员签字。

5、专项工作会召开次数、会议内容、贯彻执行情况应纳入部门年度

工作报告。

四、全体工作人员会议

1、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不定期召开，可以由理事长、秘书长召集并主

持会议。

2、基金会全体工作人员（专职、兼职）必须参会。

3、主要内容：国家、党中央、业务主管部门重要指示精神的传达，

年初工作计划部署，年终工作总结，基金会相关事项等内容。

第三章 会议记录、文档整理

一、基金会所有会议均由会议主持人指定专人进行会议记录，整理为

会议纪要、决议。

二、基金会所有会议的文件资料均实行分类、分卷保存办法。每次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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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应有完整的会议资料：包括会议通知内容、参会人员名单、会议文件、

会议议题、会议日程及相关安排、主要发言材料、会议记录、会议纪要、

会议决议及会后执行情况记录等。

三、会议档案的管理按照基金会档案管理制度进行管理。

四、会议所有文件整理完毕，按时上报会议主持人审阅、签字后归档。

第四章 会签

为提高工作效率，遇紧急事项或者议题专一的事项，没有条件组织

专门会议的，可不经会议讨论，采取应参会成员会签制进行决策。即将有

关重要事项经会议召集人审阅后第二个工作日形成文件会签单，由应参会

成员会签阅后，报经会议召集人或部门负责人签发执行。

第五章 会议要求

一、会议组织部门负责人员应在接到具体会议及时以书面、通讯等方

式通知应参会人员，并得到确认，并及时上报会议召集人。

二、会议组织部门负责人应在会前及时准备相关会议材料及会议用品，

如遇大型会议，应多方联络沟通，确定分工，保证会议组织安排工作的有

序进行，并及时将工作情况及进度上报会议召集人。

三、与会人员应按时参加会议，并提前十分钟到场，做好相关会议准

备，遵守会场纪律，因故不能参加者，应向会议召集人请假。

第六章附则

本制度由基金会理事会通过后执行。

附件 1：《会议决议（纪要）》

附件 2：《会签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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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中华艺文基金会

会议决议（纪要）

[202x ]第 号

组织部门 年 月 日

会议名称：

会议时间：

会议地点：

主持人：

出席人员：

列席人员：

记录人员：

会议内容（可另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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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会签单

编号： 年 月

日

文件名称

及内容摘要

（可另附）

主办部门

意见 签字： 年 月 日

秘书长意见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会签人员 签字： 年 月 日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副理事长意见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理事长意见

签字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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